技术需求书
一、采购需求一览表

	序号
	产品名称
	单位
	数量
	是否允许采购
进口产品
	备注

	1
	智能型真空超速冷冻样本分离系统
	套
	1
	允许
	



二、交货时间及地点
交货时间：合同签订后  90  天内完成供货。
交货地点：甲方指定地点

三、产品指标要求
（1）“★”号标记的为核心技术指标，无响应或不满足，将导致废标。
（2）“#”号标记的为重要技术指标，无响应或不满足，将导致扣分。
（3）★、#号标记的技术指标须提供技术白皮书或彩页或厂家盖章的参数文件证明，否则该指标项按无效响应或扣分处理。

四、配置及要求
1.本项目核心产品为： 智能型真空超速冷冻样本分离系统
2. 产品清单及指标
重要性分为“★”、“#”。★代表最关键指标，不满足该指标项将导致投标被拒绝，#代表重要指标。
3．工作条件：
3.1电源要求:电压180-264V AC, 50/60Hz, 电流20A
3.2环境温度:10-35℃
3.3在相应湿度20-85%的环镜下工作
4.技术指标：
★ 4.1最高转速≥100,000 RPM；最大相对离心力≥800,000 x g；
4.2≥12寸触幕式液晶显示屏，界面直观，便于操作；
4.3电压范围：180VCA-264VCA；
# 4.4仪器具备防超速功能和转头动态惯性检测，若发现有超载情况会自动设至最高允许转速；
# 4.5真空度<0.9Pa，并能数字化实时显示真空度的具体数值；
4.6目视平衡，样品不平衡容许度≥±5ml或样品体积±10%；不平衡容许度最高可达10mm以上；
4.7可以使用手机或计算机远程监控仪器状态，确保仪器安全运行；
# 4.8离心专家软件内置于主机，具备本机进行实验模拟的功能，并可将模拟的离心条件直接下载运行；
4.9仪器可实时显示运行曲线图，以便于追踪整个实验过程；
4.10离心时间设定范围为999小时59分，连续离心；
4.11仪器可本机模拟以下实验过程：颗粒沉降运行，速率区带运行，质粒最佳分离运行，RNA最佳/最快沉降运行，替代转头运行；
4.12本机具备进行各种计算的功能，包括：转头减速计算，沉降系数计算，沉降时间计算，浓度计算，折射率计算；
4.13主机具备化学试剂耐受性数据库内置于主机内，便于离心不同样品时离心管的选择；
4.14具备密码保护功能，要求用户密码锁功能内置于主机软件，并可设置三个级别，方便仪器管理者对不同的使用者进行权限管理；
★ 4.15离心机主机、转头及适配器由同一厂家生产，以确保仪器的安全使用；
# 4.16主机具备≥8个串联半导体制冷模块，提高制冷效率；
4.17重量≥480kg，稳固可靠；
4.18接通电源但未运行时的能量损耗小于60W，以节省能量损耗；
5.配置清单：
5.1 主机一台，热封器一套
5.2 钛合金定角转头一个：最大转速≥70,000 rpm,相对离心力≥504,000xg，容量不低于8×36ml（转头k因子≤44）；
5.3 原配离心管两百个；
5.4 配套工具一套。
6. 售后服务及其他
6.1 卖方免费提供操作手册（中/英文可选）两套；
6.2 在货物到达后，卖方负责派合格的工程师到现场进行设备安装、调试、运行、性能测试并提供完整的检测报告，保证买方正常使用；
6.3 在安装调试完毕后，卖方公司将派专业售后技术专家到现场提供技术培训。承诺教会所有的使用人员正常、熟练地操作设备，软件使用和设置以及仪器日常维护保养程序；
6.4 设备质量保证期自验收合格之日起不少于36个月，在质保期内，由于卖方的原因，设备发生故障或不能使用，卖方应在接到通知后4小时内响应，24小时内派人到现场解决问题，所有费用由卖方承担；质保期内，每年对所供设备提供至少三次现场维护保养，保障设备运行可靠及定量的准确性；
6.5卖方公司应用支持可针对用户提出的特殊试验，协助建立实验方案。如果买方单位将来有新的技术应用，厂家可派专业技术人员协助；
6.6 提供主机软件免费升级服务；
6.7 卖方在中国境内设有专业的培训中心，为用户提供两个免费培训名额，培训内容为仪器构成、维护、工作原理、基本操作、方法建立及应用，时间不少于一周； 
6.8提供设备易损件及转子、耗材等报价，并承诺在保修期满后按最优价格提供相关配件供应和维修服务。
★6.9须提供制造厂家针对此项目的原厂授权书。
强制采购节能产品规定：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制度的通知》（国办发[2007]51号）、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的通知（财库[2004]185 号）和《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公布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的通知》：台式计算机，便携式计算机，平板式微型计算机，激光打印机，针式打印机，液晶显示器，制冷压缩机，空调机组，专用制冷、空调设备，镇流器，空调机，电热水器，普通照明用双端荧光灯，电视设备，视频设备，便器，水嘴等品目为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
供应商所投产品被列入市场监管总局向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公布的品目清单中要求强制采购的，应提供所投产品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对获得证书的产品实施政府强制采购（复印件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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